
 

 
2021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

 
2021 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427.13 亿元。

2021 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05.05 亿元。 

2021年省政府代我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80.68亿

元，其中：再融资债券66.68亿元，新增债券14亿元。

再融资债券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债券资金偿还工

作；新增债券资金按照省政府审议批准的项目专款专

用，具体项目明细如下：一是用于市本级龙湾中央商

务区初级中学建设项目1.2亿元、市本级应急救灾物资

储备库建设项目0.7亿元、葫芦岛市青山水源外环管线

至玉皇阁水厂输水管线工程0.6亿元、市本级经济开发

区综合产业园供热改造项目0.9亿元。二是用于兴城市

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1.3亿元、兴城市经济开发

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1.2亿元。三是用于绥中县废弃

砂坑生态治理修复项目0.7亿元、绥中县2021年基础设

施建设项目0.2亿元。四是用于2020年建昌县棚户区改

造项目1.4亿元。五是用于连山区中小学厕所革命项目

0.2亿元、连山区新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

2亿元。六是用于龙港区军民融合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

设项目1.5亿元、龙港区 “城中村”棚户区（老城区）

改造项目1.3亿元。七是用于南票区教育系统厕所革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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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项目0.3亿元、南票区飞地产业园（B区）基

础设施建设项目0.5亿元。 

2021年全市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息80.73亿元，

2022年预计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息71.72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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